
国务院关于修改《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》的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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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270.htm （１９９９年６月１

２日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： 国务院批准对《企业法人法定

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》作如下修改： 一、第七条第一款作为

第六条，修改为：“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

，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： （一）对企业原法

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； （二）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

文件； （三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

更登记申请书。” 删去第七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。 二、增加一

条，作为第七条：“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

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、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

决议，而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，致使股东会、

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不能依照法定程序召开的，可以由半数

以上的董事推选一名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有最大股份

表决权的股东或其委派的代表召集和主持会议，依法作出决

议。” 此外，还对《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》作

了个别文字修改和条文顺序调整。 《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

记管理规定》根据本批复作相应的修正，由你局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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